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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除议案十一获得通过外，其余十项议案全部被否决。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12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12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7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28日下午15:00中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三会议室(西安市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9层)� 。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6人，代表股份130,555,6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182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12,601,63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16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2人， 代表股份17,953,97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13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3人， 代表股份33,557,80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01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5,603,82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8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2人， 代表股份17,953,97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132％。

备注：股东陕西省烟草公司西安市公司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管理，与股

东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22,673,236股，占公

司总股本447,375,651股的5.06%，不纳入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的统计；未知其他

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派张宏远律师、王春雷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以特别决议审议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6,9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856％； 反对44,503,1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433％；弃权770,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70,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711％。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6,9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6510％； 反对21,829,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516％；弃权770,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70,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7,6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513％； 反对44,487,1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149％；弃权806,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6,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3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7,6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35％； 反对21,813,8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039％；弃权806,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6,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26％。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交易对方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2、标的资产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2,9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3896％； 反对44,503,4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43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2,9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901％； 反对21,83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525％；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3、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2,9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3896％； 反对44,503,4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43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2,9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901％； 反对21,830,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525％；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4、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5、本次发行股份方式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6、发行对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7,9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3807％； 反对44,508,4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528％；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7,9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752％； 反对21,835,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0674％；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7、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8、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9、发行数量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0、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92,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1924％； 反对45,361,2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6695％；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8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92,0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1596％； 反对22,688,0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6089％；弃权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1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1、上市地点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2、期间损益安排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3、盈利承诺及补偿与奖励措施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4、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7,9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3807％； 反对44,996,0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0199％；弃权33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7,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94％。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97,9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752％； 反对22,322,8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5205％；弃权337,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7,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4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5、限售期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16、决议的有效期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72,3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886％；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66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799,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599％；弃权82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4,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574％。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

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四）关于《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六）关于公司与昆明瑞丰印刷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七）关于确认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审计报告、专项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

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八）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九）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说明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449％； 反对44,483,7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108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34,0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827％； 反对21,81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38％；弃权813,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1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35％。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涉及特别

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48,79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4373％； 反对40,377,9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9278％；弃权828,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8,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4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24,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712％； 反对17,704,7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7589％；弃权828,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28,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700％。

3、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4、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加注下划线部分

为修订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宏远、王春雷

（三）结论性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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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5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及电

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2015年12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应表决董事14

名，实际表决董事14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在长沙高新区投资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及拟签订

<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中兴通讯在长沙高新区投资兴建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

（2）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就中兴通讯长

沙基地项目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3）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投资总额预计40亿元人民币，超过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10%，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项目投资及相关投资合同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方可生效。 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本公司将另行通知。

具体情况详见2015年12月29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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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支撑未来业务发展，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 或“本公司” ）

拟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长沙高新区” ）投资建设“中兴通讯长沙基地

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 ），并与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

沙高新区管委会” ）签订《项目投资合同》。 上述《项目投资合同》的签订不构成本公司的

关联交易。

2015年12月28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长

沙高新区投资中兴通讯长沙基地项目及拟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的议案》。 按照《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条“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十九）批

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

公司主营业务以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 ，本项目

投资总额预计40亿元人民币，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因此本项目及相关投资合同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批。

二、投资合同另一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法定（授权）代表：周庆年

3、住所：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668号

长沙高新区创建于1988年10月，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

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长沙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连续7次被评为全国先进高

新区。

作为国家目前仅有的七个自主创新示范区之一， 同时也是中部地区唯一国家级新区

的核心产业区，长沙高新区抢抓两区叠加、“中国制造2025” 发展机遇，打造高端制造研发

转化基地，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并被湖南省政府授牌“湖南省移动互

联网产业集聚区” 、“湖南省移动互联网特色产业园” 。

三、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涵盖研发、生产等功能，总投资40亿元人民币，由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长沙中兴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公司在长沙高新区负责实施，

本投资项目具体内容为全面开展机顶盒等智能设备研发生产、互联网产品研发生产、存储

产品研发生产、有线通讯类软件研发、云终端类软件研发及相关业务。

四、《项目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同意本公司在长沙高新区投资建设本项目，并为公司创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给予本公司相关优惠政策。

2、本项目规划用地197亩（项目用地目前已摘牌），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

年限为50年。 该项目用地包括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办公楼以及相关附属建筑。

3、本项目总投资额40亿元人民币，中兴通讯自《项目投资合同》签订之年起5个完整

年度内完成项目全部投资。

4、非违约方有权采取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项目投资合同》项下义务、终止本合同或

调整非违约方在本合同项下义务等措施。

5、《项目投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中兴通讯股东大会批准后即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本公司的重大战略举措， 对中兴通讯在中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通过本项目，本公司将较好地缓解长沙研发中心后续发展的用地压力，为本公司业务

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和计划周期等为初步计划，按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项目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还需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立

项、审批，故本项目的审批、建设施工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本项目实施进展情

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拟与长沙高新区管委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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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11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5年12月18日发布了《北京中关村

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补

充通知》暨《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增加提案后）》。

2015年12月23日，公司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2月28日（周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27日（周日）—2015年12月28日（周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 （周

一）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7日 （周日）15:00

至2015年12月28日（周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大厦1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侯占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8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67,554,419� �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24.828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2位股东持有的股份167,512,039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 822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42,38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063�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刘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

议案，监事代表李斌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刘敏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黄志宇先生担

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1、关于四环医药购买多多药业78.82%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2、关于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独立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3、关于评价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5、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6、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7、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8、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宁波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7,526,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9833%；反对27,9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16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14,64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8.8545%； 反对27,98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145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刘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签署）；

4、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5、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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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28日下午14:30在公司综合办公中心

105会议室召开。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

12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7日下午15:00至12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3,268,061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70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623,267,561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63.670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5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01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769,278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0786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宋清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2、表决结果

议案一：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1）选举张立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同意票623,011,8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89%，选举张立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票51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66.6960%。

（2）选举温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同意票623,011,8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89%，选举温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票51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66.6960%。

（3）选举翁菁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同意票623,011,8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89%，选举翁菁雯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

况：同意票513,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66.6960%。

议案二：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623,011,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1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513,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709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291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案情况、表决

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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